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《章程修正案》 

（2011 年 2 月 25 日） 

1、 章程原文： 

第二章  第十四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，公司经营范围是：研究、开发、生产、销售电子

产品及通讯设备，新型光电、液晶显示器件，五金、交电，VCD、DVD 视盘机，家庭影院

系统，电子计算机及配件，电池，数字卫星电视接收机，建筑材料、普通机械。电子计算机

技术服务，货运仓储，影视器材维修，废旧物资回收。在合法取得的土地上进行房地产开发。

经营进出口贸易（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）。 

修改为 ： 

第二章  第十四条 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，公司经营范围是：研究、开发、生产、销售电子

产品及通讯设备，新型光电、液晶显示器件，五金、交电，VCD、DVD 视盘机，家庭影院

系统，电子计算机及配件，电池，数字卫星电视接收机，建筑材料、普通机械。电子计算机

技术服务，货运仓储，影视器材维修，废旧物资回收。在合法取得的土地上进行房地产开发。

经营进出口贸易（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）。创业投资业务及创业投资咨询；受

托管理其他创业投资机构的创业投资资本；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；参与发起创业投

资机构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。 

 

（完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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